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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成都极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14日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 2020 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情

况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类型变更的相关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00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25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33.73 元，并

于 2021 年 3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XYZH/2021CDAA90051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份总数由 37,500,000股变更为 50,00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股本总额由人民币 37,500,0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50,000,000元。公司已完成本次发行并于 2021 年 3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二、修改《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相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均发生了



变化，现拟将《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草案）》”）名称变更为《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对《公

司章程（草案）》中的有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序

号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1 

第四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注册，首次向社会公众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万股，于【*】年【*】

月【*】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四条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注册，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1,250 万股，于 2021 年 3 月 3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 

2 

第六条 公司住所：成都高新区世纪城路 1129 号

天府软件园 A区 4栋 1单元 2层 2号，邮政编码：

610041。 

第六条 公司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

都高新区世纪城路 1129 号天府软件园 A 区 4 栋，

邮政编码：610041。 

3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元人民币。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0,000 元人民币。 

4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电

子产品的研发及生产；批发兼零售：家用电器、

电子产品、玩具；批发兼零售图书（未取得相关

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设计、

制作、代理和发布广告（不含气球广告）；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增值电信业务经营（未取

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市场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软件销售；房

地产租赁经营；物业管理（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电子

产品的研发及生产；批发兼零售：家用电器、电子

产品、玩具；批发兼零售图书（未取得相关行政许

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设计、制作、

代理和发布广告（不含气球广告）；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增值电信业务经营（未取得相关行政

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市场信息咨

询（不含投资咨询）；软件销售；房地产租赁经营；

物业管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未取得相关行政许

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以上项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5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万股，全部为普

通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000 万股，全部为普

通股。 

6 

第二百条 本章程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

司股票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生

效。 

第二百条 本章程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修改后的《成都极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将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员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及时

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和公司类型的变更登记，以及《成都极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备案登记等相关手续。上述事项尚需提交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6 日 


